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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1.1. 本研究是我有關東亞王權研究的一部分。想通過「皇帝號」的探索，

進一步釐清中國古代（春秋、戰國至唐）王權的諸事實。 

1.2. 該項東亞王權的研究主要是想從詮釋學的觀點與方法，以及東亞史的

視野與學說，更細緻的觀察與王權相關的諸事實。 

1.3. 本年度的研究是藉由中國古代（泛指唐以前）皇帝號的考察，討論當

時皇帝制度的政治秩序，並且試圖比較日本古代天皇號。 

1.4. 此計畫也配合我自89年1月起所執行的行教育部「大學追求卓越計畫」

中之「東亞近世儒學中的經典詮釋傳統之研究」之子計畫「德川時期

日本對於中國禮學的詮釋」，探索歷史上的「東亞世界」的儒教在不

同的政治社會脈絡下所形成的不同（或相同）的政治秩序觀念。 

2. 研究目的 

2.1. 中國王權中的宗教面的再省思。 

2.1.1. 對於「徐復觀典範」的反省：以徐復觀為代表的所謂「人

文主義」論者，在探討先秦的儒學發展時，同時論證了中國

政治的「人文化」，或謂某種「理性化」。我也可以理解這

類「中國人文主義」的學說，但由於沒有再深入探究，故容

易令人以為春秋、戰國以後的中國王權（包括秦漢以後的「皇

權」）的理念與制完全只為所謂現實人生所設計，而沒有任

何宗教性質。 

2.1.2. 二十世紀後期的皇帝制度研究籠罩在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

典範下，無論正反各方。這套論述下的皇權同樣是只為所謂

現實人生所設計的，只作為支配與剝削的工具。影響皇權研

究甚鉅的西嶋定生的研究即使到了八十年代開始注意禮制，

但也不能重視皇帝制度中的權力觀念的宗教內涵。 

2.1.3. 藉由人類學的啟發及東亞王權的比較研究，我們愈來愈清

楚各種王權的宗教性。即使中國不一定要符合此「世界性」，

但中國也不一定是例外。我們應將「中國王權中的宗教性」

當成是一個問題來討論。 

2.1.4. 本研究是預設中國古代的王權具有某種宗教性。但本研究

不涉入儒教是否是宗教的討論。王權作為一個事實，而宗教

是一個概念。本文只想將宗教作為一種方法與進路，更細緻

的說明王權的事實。而本研究所謂的宗教，是指具有宇宙觀



 

內涵的知識，具可以作為行動者的信仰。 

2.2. 中國王權的最重要的理論來源是儒家學說，尤其是其中的禮制，

而此類儒教之禮制與政治秩序的關聯性為何。 

2.2.1. 我們可以確認儒教是作為皇帝制度的最重要的理念的來

源，也的確在政治制度與政治行動上發揮了重大的作用。 

2.2.2. 西漢中期以後，政治的領導者多自覺為儒士，但他們如何

理解、詮釋儒學，進而成為其行動的根據，則不是理所當然

的。雖然儒家經典中的語言、符號不能任意詮釋，自有其經

學傳統，但我們也不能忽略了歷史中的行動者因其政治理念

與政治行動中的策略，而在建構其政治論述時利用了儒家經

典。即政治制度、政治行動與儒學的關係是很複雜的。此即

筆者近年來所從事的「儒家經典詮釋與政治行動的關係」之

研究的主要課題。 

2.3. 有關皇帝號的起源及其意義問題，近年來最有影響力的學說來自

西嶋定生。 

2.3.1. 依西嶋定生的說法，秦始皇所定之皇帝號，是標幟皇帝不

只作為人間的最高統治者，更是主宰宇宙的上帝。換言之，

皇帝本身就是上帝，而不是上帝在人間的代理人。又依據西

嶋定生的學說，歷經西漢中期儒者推動「天子觀」後，皇帝

一稱所蘊涵的神格為天子的人格所取代。即依儒教之說，皇

帝是以天子的身分作為人間最高的統治者，而皇帝是人，不

是神。 

2.3.2. 西嶋定生對於秦始皇時代「皇帝號」成立、西漢中期「天

子觀」的成立的解釋是否正確是一回事，本研究要反省的主

要是「神人二分」的概念是否可以被置入當時的歷史脈絡中；

以及秦與西漢時期對於皇帝號的定義不能決定其後之人如何

理解與詮釋皇帝號。故皇帝號如何作為一種政治概念的語言

符號，而為歷史中行動者所理解與運用，以實踐其信仰及作

為其策略，是一項可以繼續探討的課題。 

3. 研究方法 

3.1. 從詮釋學的觀點重新省思儒教的政治秩序。 

3.1.1. 「政治秩序」的理論多預設人間有一客觀存在的政治秩序

的法則。如論者多從儒家經典的分析，論斷儒教所蘊涵的政

治秩序的法則。但作為人文的規則不同於自然的規則。政治

秩序作為一種人文規範，必須透過行動者的主觀理解與解釋

才能成為具體的社會現象。然而，這種主觀性不是任意的，



 

必須是行動的相關者也能理解其行動的意義，故是具有「相

互主觀性（相互主體性）」(inter-subjectivity)。 

3.1.2. 可觀察的政治行動必然是一種符號，對於歷史學研究而

言，主要是語言文字。歷史學必須審慎從上述詮釋學的立場

重新思考如何理解這些符號。以本研究欲考察的「皇帝號」

為例，皇帝號的確創造了某種皇帝制度的政治原理，但此原

理是否被一般人所接受、如何被接受，或者應思考此概念如

何被理解、詮釋，進而被其他行動者所運用而創造新的政治

原理。 

3.1.3. 本研究預設了「皇帝號」一詞的意義在不同的說話者（行

動者）的使用中有不同的意義。我們應慎重的回到文本的解

讀上去。 

3.2. 從東亞史的觀點與方法重新審視中國的王權。藉由比較的觀點及

跨文化研究的視域，探究中國古代王權的性質。 

3.2.1. 所謂「東亞史的觀點與方法」，是指自覺反省二十世紀人

文社會科學研究中的「一國史」觀點的盲點。在前近代，諸

多人文現象的展開，並不以近代以來的國族疆界為界限。故

所謂「東亞」，雖泛指中國及其東邊的農業地區，但不特指

一定的領域。東亞史的方法是指我們在觀察這個地區的若干

現象時（如王權、儒學），應跨國界來思考，才能更細緻觀

察諸事實。 

3.2.2. 目前東亞史的理論之一是來自西嶋定生。與本研究有關者

是西嶋定生視東亞為一「政治系統」，以中國的皇帝為中心，

藉由「郡縣制」以支配中國本部之人民；並通過「冊封體制」

以支配中國境外的外邦君主。本研究也立基於此理論的基礎

上。 

3.3. 在東亞史的範疇內，本研究著重於中日王權的比較，以及中國與

古代韓國間的冊封制度。 

3.3.1. 藉由中國漢唐間的正史、法制文書、文集，探討「皇帝」

概念的演變，及相關的國號、朝代號、天下之號等政治名號

問題。 

3.3.2. 藉由日本古代史料（如《日本書紀》）與法制文書，探討

日本君主名號的問題。 

3.3.3. 探討中國對日本、韓國各政權的冊封，著重分析中國的天

子如何透過「名的授受」以建構東亞的政治秩序。 

4. 結果與討論 



 

4.1. 在本計畫展開的先期研究階段，我於 2002 年 6 月於臺大歷史系

舉辦之「東亞文化圈的形成與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中，宣讀〈中

國古代皇帝號與日本天皇號〉一文。該文也奠定本計畫的研究方

向。並在研究計畫執行期間，根據新的研究成果，改寫此文，收

在拙作《皇權、禮儀與經典詮釋：中國古代政治史研究》（台北，

喜瑪拉雅基金會，2003）。 

4.1.1. 「皇帝」一詞的意義，並未決定於秦始皇議帝號之時，其

後的政治行動者依其政治策略與目的，而有不同的理解與詮

釋。秦始皇議帝號時所決定的「皇帝」一號的意義，可再細

論。但自西漢中期起，儒者通過語言詮釋，再造了「皇帝」

一詞的意義。 

4.1.2. 西漢中期以後，對於皇帝一詞的理解與詮釋，一方面是行

動者基於其政治目的所採用的策略，另一方面其理解與詮釋

也不是任意的，深受當時的儒家式的政治論述的影響，而這

套論述則受「氣化宇宙觀」的影響。在漢唐間，皇帝被詮釋

為與天地互動的聖人。若從神人分類的角度觀之，中國古代

的皇帝既不是西方式的神，也不是一般的人。 

4.1.3. 「皇帝」一稱號如何從秦始皇的政權的專號，至西漢中期

轉換為中國最高統治的普遍稱謂，也連帶天下之號、國號、

朝代名等概念的更動。此部分的研究仍待開展。 

4.1.4. 中國的王權源於一套宇宙論，關鍵之一在於統治者對於命

名權力的掌握。關於「名」的研究是本次計畫的主軸，預計

一年內可以有一篇專論。概略言之，名號的概念起源甚早，

不易追考。但至遲自戰國中期以來，新的王權運動配合了「名」

的概念與制度的確立。王者之所以為王者，因為他有權責為

宇宙間的萬事萬物命名。表現在漢初的儒家學說中，王者必

須從天地獲得名號，再授與宇宙間各種事物以名號。宇宙的

秩序是以名號的確立而得以安頓，而命名必須藉由王者。換

句話說，「政治」之所以須存在，即因為王者的命名行為與

制度。萬物之所以有名是因為王者（天子），故人間萬事萬

物的真實存在是因為王者的命名。反之，沒有被命名者，即

不存在或不正常。 

4.1.5. 古代日本的「律令制」雖然吸收了皇帝制度的諸多語言，

包括皇帝號，但並沒有同時吸收其中所蘊涵的概念。我們應

注意語言詮釋的問題。 

4.2. 執行計畫期間，於 2002 年 10 月赴泉州參加「中華文化與域外文

化互動暨海上絲路—泉州學術研討會」，宣讀〈古代東亞政治秩



 

序與儒家經典詮釋〉一文。並在同月於韓國忠南大學所舉辦的

「六、七世紀百濟史國際學術會議」中宣讀〈所謂「東亞世界」

的再省思：以古代中國與百濟關係為例〉。其後，該二文經刪修

為一文，題為〈所謂「東亞世界」的再省思：以政治關係為中心〉，

收入上述拙作。 

4.2.1. 本文進一步探討名號如何作為一種政治制度的機制。自西

嶋定生以來，冊封體制被視為建構東亞秩序的關鍵性的制

度。而論者多注意冊封體制所表現的君臣關係及其所蘊涵的

支配結構。但我們可以進一步問，為什麼東亞區域的政治支

配必需藉由如冊封所顯示的「名的授受」，即中國天子授與

外邦君主（在某些場合也包括外邦的官員）一個中國式的官

職。 

4.2.2. 古代東亞式的政治秩序的一面即此類「名」的交換。中國

的最高統治者從天獲得名號，如「皇帝」、「天子」。中國

天子所統治的區域是文明的領域，即「名教」的世界。在此

世界中，天子職責是賜名，藉由賜名以建構一個文明的世界。

進入此文明世界的管道是向中國天子稱臣，由天子處得一

「名」。稱臣的意義也須從此面向理解之。 

4.2.3. 對於中國境外的政權而言，自三世紀以來的王權建構過程

中，面對新的客觀環境，必須要有新的主體性。中國在此之

前所發展出的皇帝制度的政治論述，是當時東亞世界中占有

霸權地位政治語言與概念，並被視為「普世文化」。故這些

王權（如日、韓）在其建構過程中，必須使用這些中國式的

概念，而其正當性也必須來自中國天子的授名。 

4.3. 除上述已發表的研究成果外，尚有以下幾項可繼續發展的課題，

也是此次研究計畫的業績。 

4.3.1. 從「命名權」重新思考中國古代王權的成立及東亞王權的

互動。長久以來，王權形成的思考籠罩在馬克思主義歷史學

的典範下，即從階級分化等觀點考察。此雖言之成理，但僅

從客觀的社會經濟結構考察，忽略行動者主觀的意識建構，

及這種主觀意識如何作為一種策略，並與外在環境互動。若

從「名」的研究出發，當可探究此課題。禮制研究的核心也

當是此類命名問題。 

4.3.2. 王權的發展是一權力伸張的過程無疑。但我們應重新理解

所謂權力的伸張。過去的物質論者過度強調王權發展中如何

占有物質，如人口與物資，但忽略了王權的締構也是一種主

體的建構。王者集團須藉由各種禮儀符號的建構與表達以自



 

我界定，並界定人我關係。這種主體建構包含王者藉由當時

所認為理所當然的知識，並對此知識進行詮釋，以進行自我

認同，包括人我關係的認定。就古代東亞史而言，這些王權

多形成於第二世紀之後。此時中國的儒教與皇帝制度的政治

知識已成熟，故東亞（主要指日本、朝鮮半島、越南）的諸

王權成立時，其所能憑藉的知識是儒教與皇帝制度，其後則

有佛學。王權的締構者（如大和朝廷、高麗、百濟等）要認

知其所處的客觀世界，以運用一套知識以伸張其權力，必須

憑藉儒教的知識。故儒教政治原理也必然是這些王權集團所

承認與理解者。我們不能僅從「漢化」的角度理解，這是一

個粗糙的視野與方法，忽視了中國以外的王權集團的主體

性。各王權集團如何理解與詮釋中國的儒教知識，以作為其

政治運動的策略並達成其目的，則又必須通過語言詮釋的進

路才得以理解。具體而言，我們看到了各王權必須通過「冊

封」以進入到儒教的政治世界，也藉此獲得主體性。但另一

方面，我們在日本的例子中，又看到第五世紀之後，尤其是

第七、八世紀之後，日本的大和朝廷藉由運用中國式的知識

以締造自己的天下理論，使其自身也能成為名的授與者。但

本研究尚不能較完整處理日本史的這段變化，期諸未來。 


